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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大社区深南大道 9819号地铁金融科技大厦
11F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昌茂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会议召开情况、审议表决情况等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10名，代表股份106,104,1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0名，代表股份68,168,17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9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名，代表股份 37,936,0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8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102名，代表股份9,366,56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93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85,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
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85,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
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85,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
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85,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
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85,9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8％；反对1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1,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48,3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8057％；反对1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
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7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结果：同意106,085,2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347,6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99.7982％；反对1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6％；
弃权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92％。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05,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8％；反对1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8％；弃权3,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01,3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9.0488％；反对 19,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21％；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05,7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8％；反对1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8％；弃权3,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301,3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9.0488％；反对 19,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21％；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1％。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议案总表决情况：同意106,071,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93％；反对 31,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1％；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33,9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99.6520％；反对 31,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6％；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赵江梅律师、王世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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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湖畔路西段99号5栋1单元14层公司第一会议

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魏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9,999,999股。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

其中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人数（人）

64
6

58

代表股份数（股）

53,454,850
51,769,200
1,685,65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66.8186％
64.7115％
2.107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委托代表

其中
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人数（人）

60
2

58

代表股份数（股）

3,436,250
1,750,600
1,685,65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4.2953％
2.1883％
2.1071％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无法参加

现场会议的股东、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参会，通过电子通信方式
出席或列席会议的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形

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8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45％
0.0307％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2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471％
0.4773％
0.0757％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8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45％
0.0307％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2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471％
0.4773％
0.075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4,650
17,6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22％
0.0329％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6,050
17,6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121％
0.5122％
0.0757％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8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45％
0.0307％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2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471％
0.4773％
0.0757％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850
16,4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45％
0.0307％

弃权 2,600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250
16,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471％
0.4773％
0.0757％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5,250
17,0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33％
0.0318％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6,650
17,0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296％
0.4947％
0.0757％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4,050
18,2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11％
0.0340％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5,450
18,2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3947％
0.5296％
0.0757％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4,850
17,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26％
0.0326％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6,250
17,4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180％
0.5064％
0.0757％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同意

反对

弃权

53,441,550
10,700
2,600

99.9751％
0.0200％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22,950
10,7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129％
0.3114％
0.0757％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为全资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41,350
10,9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747％
0.0204％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22,750
10,9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6071％
0.3172％
0.0757％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53,436,050
16,2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99.9648％
0.0303％
0.00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代表股份数（股）

3,417,450
16,200
2,600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4529％
0.4714％
0.07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冯剑飞律师、刘红霞律师对本次会议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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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观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5-19号
债券代码：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于2025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8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因公出差，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李

五令先生主持。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6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252,535,641股，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504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4,735,559股，约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39.2534%。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1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800,082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1.2511%。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 股，占本公司总股数的

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1,889,4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1%；

反对435,6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5%；弃权210,5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910,6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8789%；435,69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72%；210,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1,875,4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86%；

反对464,2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8%；弃权195,9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896,7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7467%；464,24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976%；19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7%。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1,889,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1%；

反对435,6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5%；弃权210,6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910,5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8779%；435,69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72%；210,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9%。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2,064,8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6%；

反对217,6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弃权253,1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086,0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5404%；217,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21%；253,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5%。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2,072,2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5%；

反对218,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4%；弃权245,1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093,4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6105%；218,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78%；245,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17%。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46,305,0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28%；

反对 6,000,2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60%；弃权 230,4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4,326,22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40.9803%；6,000,22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372%；230,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25%。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2,106,4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00%；

反对184,1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弃权245,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127,6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9344%；184,1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48%；245,000股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08%。

（八）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2,093,3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9%；

反对213,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弃权229,0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114,5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5.8103%；213,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05%；229,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92%。

（九）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为子公司提供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51,798,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9%；

反对553,1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1%；弃权184,4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819,25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3.0131%；553,19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02%；184,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67%。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上述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及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25年4月2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荆日扬、廖明骐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关于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5）天衡（意）字第111号

致：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公司的委托，指派荆日扬律师、廖明骐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会规则》”）和《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

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

及表决结果进行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于2025年5月20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查，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过程进行见证，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律师声明事项：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

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

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

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授权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

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

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正

本一式四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5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决议召集召开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于2025年4月29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出席对

象、会议审议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登记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年 5月 20日下午 14:30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1-37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因公出差，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

副董事长李五令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载明的内容一致。

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有权召集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2.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14日。经本所律师查验：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 8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244,735,559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2534％。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根据《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前

述人员均有出席或列席公司股东大会的资格。

（2）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159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7,800,082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51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验证其身份。本所律师无法对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

且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

知》载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用记名投票

方式现场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

所律师参加计票、监票。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统计结果。

（二）表决结果

1.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1,889,444股赞

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441%；435,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725%；210,5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834%。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910,65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3.8789%；435,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4.1272%；

210,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9940%。

2.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1,875,494股赞

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386%；464,24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838%；195,9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76%。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896,70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3.7467%；464,24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4.3976%；

19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8557%。

3.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1,889,344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441%；435,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725%；210,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834%。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910,55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3.8779%；435,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4.1272%；

210,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9949%。

4.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2,064,844股

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136%；217,6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862%；253,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1002%。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086,05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5.5404%；217,69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0621%；253,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975%。

5.经统计，《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2,072,244股赞

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165%；218,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864%；245,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7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093,45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5.6105%；218,29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0678%；245,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217%。

6.经统计，《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46,305,019股赞

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5328%；6,000,222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3760%；230,4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12%。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4,326,22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40.9803%；6,000,222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6.8372%；230,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1825%。

7.经统计，《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2,106,444股赞成，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300%；184,1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729%；245,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70%。表

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127,65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5.9344%；184,19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7448%；245,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3208%。

8.经统计，《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具体表决结

果为：252,093,34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249%；213,297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845%；229,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数的0.0907%。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114,55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 95.8103%；213,29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0205%；229,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1692%。

9.经统计，《关于增加为子公司提供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1,798,
044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079%；553,1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191%；184,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73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819,253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93.0131%；553,1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2402%；

184,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7467%。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接签署页。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孙卫星

经办律师：荆日扬
廖明骐

2025年5月20日


